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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22 期 委員會紀錄

連署人：張廖萬堅 吳思瑤 

主席：請問委員，對本案有無意見？ 

陳委員學聖：本席建議本案文字修正為：「爰請教育部檢討上開……」。 

主席：陳委員學聖建議本案文字修正如下：「……爰請教育部檢討刪除上開大學法施行細則第十三

條之規定。」，對不對？ 

陳委員學聖：不是的，我的建議是「刪除」兩字不要…… 

主席：「刪除」兩字正是本案的基本精神。請問提案人高潞‧以用‧巴魕剌委員對本案有無意見？ 

高潞‧以用‧巴魕剌 Kawlo．Iyun．Pacidal 委員：將「刪除」兩字改為「檢討」。 

主席：好，將「刪除」兩字改為「檢討修正」。 

請教育部吳部長說明。 

吳部長思華：沒有意見，我們遵照辦理。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以上文字修正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修正通過。 

進行第 5 案。 

5、 

鑑於近日中華民國少年籃球發展協會，舉辦「2016 中華民國第 48 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」，

未經過溝通及客觀評估，進而將籃圈高度更改為 305 公分，甚至不顧基層教練反對，造成少籃

賽事分裂，教育部體育署列為全國最高指導單位，不該忽視、任其發展；爰建請教育部體育署

主辦國小籃球的全國性比賽，以連貫國小、國中、高中三級之籃球發展，並振興籃運，是否有

當？敬請公決。 

說明： 

一、現行國小皆使用 260 公分籃框，各地方縣市的基層籃球比賽也都使用 260 公分籃框，不

該讓比賽賽制不符合學童之身心發展，學生在力量不足的狀況下，無法用正確姿勢投籃，錯誤

姿勢亦可能斷送孩子的發展性。 

二、教育部體育署主辦，委請高中體總協辦之「高中籃球聯賽」、「國中籃球聯賽」已成果

輝煌，並受全國肯定，爰建請教育部體育署主辦國小籃球的全國性比賽，以連貫國小、國中、

高中三級之籃球發展，並振興籃運。 

三、國小籃球的運動選手人口比棒球還多，卻是長期被忽略的一部份，教育部已主辦，國小

棒球聯賽」多年，僅在民國 88.89 年主辦過全國性的國小籃球賽，因 921 大地震而停辦多年，民

國 98 年後轉由民間協會辦理，教育部在「青少年籃球運動人才培育計盡」提到鼓勵各縣市辦理

籃球賽事，呼籲地方積極辦理比賽，卻不舉辦全國性賽事，多元發展、雙管齊下，更能推展成

有如棒球、樂樂足球之普及化運動，教育部應取回主辦權，讓國小籃球發展回歸正規教育體制

。 

提案人：陳學聖   

連署人：蔣乃辛  吳焜裕  何欣純   

主席：請問委員，對本案有無意見？ 


